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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

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第四条的理解与思考

——以本院移送管辖的一起案件为视角

蔡 甜

一、案情简介

2017年 3月 9日，被告中燃公司所属的“中燃 39”轮在连

云港海域与被告金山公司所属的“昆山”轮发生碰撞，事故致

使 “昆山”轮沉没。为防止或减轻碰撞事故所致的油污损害，

原告太和公司根据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安排，对“昆山”轮开展

防污清污作业。2017年 9月 6日，被告中燃公司就所有因船

舶碰撞而引起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非人身伤亡的海事赔

偿请求，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。

2017 年 11 月 8 日，大连海事法院作出（2017）辽 72 民特

104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准许中燃公司就案涉碰撞事故设

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。后中燃公司以担保函形式在大连

海事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。2020 年 5月 11日，

原告太和公司向南京海事法院提起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之诉，

要求被告中燃公司和被告金山公司连带支付其防污清污费

人民币 8316471.00元及利息。南京海事法院经审查，认为本

案系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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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第四条之规定，

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后，设立基金的海事法院对海事

请求人就与海事事故相关纠纷向责任人提起的诉讼具有管

辖权。海事请求人向其他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的，受理案件的

海事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将案件移送设立海事

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海事法院，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

协议的除外。本案纠纷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设立系同

一船舶碰撞事故引发,被告中燃公司就案涉碰撞事故已经在

大连海事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，且当事人之间未

订立诉讼管辖协议，故裁定移送大连海事法院处理。

二、本案引发的几点思考

（一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

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第四条中“海事事故相关纠纷”的理

解与适用

实践中对“海事事故相关纠纷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。

一种观点认为“海事事故相关纠纷”仅限于《海商法》第 207

条第一款规定的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，而不包括《海商法》

第 208条规定的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以及其他请求。理由

是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以后，只有限制性海事赔偿请

求才能从基金中受偿，因而只有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才有移

送至设立基金的海事法院审理的必要。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

是与海事事故相关，无论是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还是非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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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海事赔偿请求，均应移送至设立基金的海事法院。笔者认

为，此处应当将“海事事故相关纠纷”从广义上进行理解，即

只要是与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事故是同一事故引

起的纠纷，不必区分是否是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，均应移送

至设立基金的海事法院集中管辖。首先，从立法目的看，海

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原则是一次事故，一个限额。将同一事故

相关纠纷集中到一家法院管辖，可以有效避免不同法院对同

一事故引发的纠纷作出不同的认定，保证司法裁判尺度的统

一，并且提高裁判效率，使责任人的责任限制权利得到充分

保障。其次，在案件受理阶段，没有进行实体的审理时，法

院不宜对原告的请求属于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还是非限制

性海事赔偿请求作出实体判断，应移送后由设立基金的海事

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断。如若未经实体审理即判断是否属于

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，不仅容易判断错误，损害当事人的合

法权益以及法院的司法公信力。当移送法院与被移送法院对

海事赔偿请求属于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还是非限制性海事

赔偿请求的判断不一致时，还会对受移送法院的审理造成困

扰。当然，设立基金的法院进行集中诉讼后，即使最后认定

责任人无权享受责任限制，设立的基金不能对抗所有限制性

债权人，该集中诉讼也不应撤销。作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避

免浪费司法资源。设立基金的法院所享有的集中诉讼的管辖

权应当是排他的管辖权。索赔人不可以选择其他法院进行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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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，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、提高司法效率。此外，如果申请

人设立责任限制基金后，有关海事诉讼已在其他海事法院受

理的，其他法院应中止案件的审理;如果在“基金会议”上，债

权人对责任人援引责任限制的权利没有异议或法院经审理

判决责任人有权援引责任限制，则受理该案件的法院应将案

件移送至设立基金的法院。已进入二审的案件由二审法院就

债权性质和债权数额作出终审判决后，参与基金的分配;如果

设立基金的法院经审理判决责任人无权援引责任限制，受理

案件的法院继续恢复对案件的审理。

（二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

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第四条中“例外情形的突破”

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的当然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，不属

于法院的受理范围，在此无需探讨。值得讨论的是此条排除

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的情形，其依据来源自《海

事诉讼特别程序法》第 109条“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

或者仲裁协议的除外”。当海事事故发生以后，责任人依法律

规定向某海事法院申请设立基金并获准设立以后，如果与责

任人订有不同管辖协议的多个债权人按照各自的协议约定

在其他多个法院提起诉讼，就造成了一次事故引起的多个纠

纷在不同法院进行诉讼的局面，突显了如何解决由其中哪个

法院对责任人的责任限制权利进行实体性审理的问题。协议

管辖的排除存在弊端，不利于设立基金法院的集中管辖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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悖于一次事故，一个限额的原则，也会使海事赔偿责任限制

基金的效果大打折扣。笔者认为应当将协议管辖也纳入设立

基金法院的集中管辖范围，即只要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

基金，即便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，所有与“海事事故

相关纠纷”的案件仍应由设立基金的海事法院管辖，从而达到

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纠纷相关案件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一个法

院管辖的目的。

（三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

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第四条中“责任人”的理解

此条规定的责任人即为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

一方，在移送案件中须是被告。如原告起诉的是未设立海事

赔偿责任限制的一方，则不能适用本条的规定。当然，无论

被告是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一方，亦或船舶碰撞事故的

双方或多方，只要包含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当事人，则

属于“向责任人提起的诉讼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经实体审理后，

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一方或许实际上并不需要承

担赔偿责任，但案件应由设立基金的法院集中管辖，属于需

移送的情形。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值得思考，即两船或多船

互有过失碰撞引发的油污损害纠纷，非漏油一方是否承担责

任？笔者认为，无争议的是漏油船舶肯定承担责任。碰撞事

故发生后先后产生了两层法律关系：一是船舶碰撞直接导致

的人身、财产损害，实行过错责任原则。二是碰撞导致的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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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损害，是环境侵权，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。非漏油一方是

否承担责任，主要存在以下观点：（一）互有过失的船舶对

碰撞油污损害赔偿责任按比例承担。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

中代表案例有：1999年 3 月 24日，造成珠江口有史以来最

严重油污染的"闽燃供 2"油轮与"东海 209"油轮碰撞污染案。

该案中"东海 209"轮没有漏油。油污染发生后，多个污染受

害方以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要求"闽燃供 2"轮和"东海

209"轮船舶所有人赔偿污染损害。广州海事法院认为：船舶

泄漏污染物造成海域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，是一种特殊的侵

权责任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、海洋环境保护法、环境保护法

和我国参加的《1969 责任公约》的规定，应适用无过错责

任原则，对于"闽燃供 2"轮漏油造成的损失，由"闽燃供 2"轮

船舶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。（二）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油

污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代表

案例有：1988 年 2 月 6 日，"符"(VLACHERNABREEZE)轮

与"潮河"轮，格伦纳符海运公司所属柯宁莎斯海运公司经营

的"VLACHERNA BREEZE"轮与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"

潮河"轮在粤东海域碰撞，"符"轮洞穿漏油造成污染损害，污

染受害方以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为由起诉两艘船舶的

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。广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"符"轮与"潮河

"轮在航行中发生碰撞，导致"符"轮洞穿溢油，污染海域，致

使我国粤东沿海地区的渔业和养殖业造成损害和损失，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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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通则已构成共同侵权，三被告对此应负连带责任，赔偿

原告因油污损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。（三）油污损害赔偿责

任由漏油船一方承担。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代表案例

有：1998年，广州海事法院在"津油 6号"油轮与"建设 51号

"油轮碰撞纠纷案中认为，油污损害应由泄露柴油的"津油 6

号"轮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未漏油的"建设 5l号"轮不直接承

担赔偿责任。

船舶碰撞所导致的油污损害，是一种海上侵权行为。此

侵权行为产生了碰撞造成油污损害法律关系和船舶碰撞法

律关系，尽管两者都属于债权法律关系，应确定碰撞造成油

污损害的法律关系和船舶碰撞的法律关系是两个不同法律

关系，不能将两者混淆。在此基础上"谁污染，谁赔偿"的原

则更具合理性，在互有过失碰撞时，漏油方承担油污赔偿责

任后可以向非漏油方追偿超过其过失比例部分。并且漏油船

作为惟一的责任主体有助于利益均衡和节约社会成本，实现

社会利益的最大，是合理的。因而，笔者认为，非漏油船舶

的法律地位是油污纠纷的第三人。环境侵权承担责任需三个

要件：一是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污染行为，这一点就不满足。

二是因果关系。三是损害结果。非漏油船舶因其不存在污染

行为，但因其过失导致其他船舶漏油污染，因而其过失与油

污损害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，但这仅是漏油船舶主张免

责的一个抗辩理由，并由漏油船舶举证证明非漏油船舶的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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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。碰撞仅是引起油污损害的一个前提，不是污染行为本身。

（四）不移送情形的救济

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就法院不移送时提出管辖异议的

程序。在管辖异议期限届满或者在设立基金前就受理的案件，

而后基金设立时管辖异议期限届满时，当事人无法进行救济。

笔者认为，应对此专门规定管辖异议的程序，以保障当事人

的程序权利。

（五）本案油污损害赔偿请求，究竟是限制性海事赔偿

请求还是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？

本案属于船舶自带的燃油泄漏导致的清污费用。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

定》第十七条规定，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

偿责任的海事赔偿请求不包括因沉没、遇难、搁浅或者被弃

船舶的起浮、清除、拆毁或者使之无害提起的索赔，或者因

船上货物的清除、拆毁或者使之无害提起的索赔。

对此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。一种观点认为船舶自带

的燃油不是装载的货物，而是属于船舶的一部分，因而本案

是对沉船使之无害的索赔，属于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。另

一种观点认为船舶自带的燃油不属于使沉船无害的情形，应

当属于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。依据最高院对“宙斯”轮清污费

索赔案的再审裁定，《海商法》借鉴 1976 年《海事索赔责

任限制公约》规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，但未吸收该公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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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条第 1款 d、e两项，即未将船舶及船上货物清除、毁坏

或使之无害的索赔规定为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

的若干规定》第 17条第 1款规定与 2011年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 20

条规定中的“船舶”不仅指船体，还包括船舶属具、燃料等船

上物品，不论前述物品是否因事故脱离船体，对其采取起浮、

清除或者使之无害措施发生的费用，船舶所有人均不能限制

赔偿责任。由此，本案中沉没船舶自带的燃油泄漏导致的清

污费用，属于“对于沉船的起浮、清除、拆毁或者使之无害提

起的索赔”，应当属于非限制性海事赔偿请求。


